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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515）

澄清公告

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

全年業績公告

茲提述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4年 3月 28日之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

年度全年業績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說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

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於該公告第10頁標題為「末期股息」段落之內容解讀應為：

董事會建議派發 2013年財年的末期股息每股 6.7港仙（ 2012年財年：零）。建議末期股息將派

發予於2014年6月16日（星期一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
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梁洪澤

香港，2014年4月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梁洪澤先生、徐捷女士、張亮先生、徐澤昌先生及江天帆先

生；非執行董事楊輝生先生及朱忠遠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國光先生、程紅女士、王冰先生及孫建華先

生。


